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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基本信息

名 称：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

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贰拾伍亿圆整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03 月 06 日

法定代表人：余思明

住 所：贵州省仁怀市中枢镇国酒大道三转盘仁怀市

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大楼第 11 层

经营范围：吸收成员单位存款；办理成员单位贷款；办

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；提供

成员单位委托贷款、债券承销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财务顾问、

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办理成员单位票

据承兑；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；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

证券投资；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二、公司治理信息

（一）股东情况

截至 2025 年末，公司股东 3 家，分别为：

股东
出资额

（人民币亿元）
持股比例（%）出资方式

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12.75 51 货币

中国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0 40 货币

贵州茅台酒厂（集团）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.25 9 货币

合计 25 100 货币



2

2025 年度，公司股东持股无变化。

（二）股东会情况

1.股东会职责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；选举

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，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；

审议批准董事会的工作报告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

方案、决算方案；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

方案；对股东转让出资作出决议；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

本作出决议；对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、申请破产、

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；对聘用或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

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；修改公司章程；审

议批准股东会、董事会议事规则；审议法律、法规规定及股

东会认为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2.股东会召开运行情况

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要求，公司规范

召集召开股东会。2025 年度，公司召开股东会 2 次，三个股

东方均出席，审议通过《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《2024

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《2025

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《关于修订

公司章程的议案》等 8 项议案，各项决议均得到认真执行。

（三）董事会情况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

董事会人员构成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公司董事会下设战

略决策、提名与薪酬、风险管理、审计、关联交易 5 个专门

委员会，各委员会分工明确，权责分明，运作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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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董事会职责：召集股东会会议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，

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；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制

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方案；制订公司的利润分

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

方案；制订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、申请破产、变更

公司形式的方案；制订章程修改方案，制订股东会议事规则、

董事会议事规则，审议批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；制

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；按

照监管规定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，并决定其报酬、

奖惩事项，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；决定公司工资总额的

预算方案、预算调整方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，决定公司企

业年金方案及重大修订；依照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公司章

程，审议批准资产购置、资产处置与核销、资产抵押、关联

交易、数据治理等事项；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；

制定公司资本规划，承担资本管理最终责任；制定公司风险

容忍度、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，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

终责任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，并对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任；定期评估并完善公

司治理；提请股东会聘用或者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

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；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；

建立公司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识别、审查

和管理机制；承担股东事务的管理责任；指导、检查和评估

公司内部审计工作，决定公司内部审计机构的负责人，建立

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机制，审议批准年度审计计划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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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审计报告；制订董事会的工作报告；听取总经理工作报告，

检查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，

建立健全对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问责制度；决定公

司安全环保、维护稳定、社会责任方面的重大事项；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以及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

2.董事会成员简介

2025年12月 27日，董事刘通因工作调整辞任公司董事，

新任董事待核准后履职。

3.董事会召开运行情况

2025 年度，公司召开董事会 6 次，审议通过《2024 年

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《2025 年

度财务预算报告》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《关于修订公

司章程的议案》等 33 项议案。

（四）监事会情况

公司监事会成员 3 名，其中股东派出监事 2 名，职工监

事 1 名，监事会人员构成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公司监事

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

余思明 董事长 男 50

付维 董事 女 48

刘成龙 董事 男 49

牟光利 董事 男 46

王凤 董事 女 48

刘通 董事 男 42

白陀友 职工董事 男 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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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能够勤勉尽责，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，行使监督检查职

能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

情况等进行监督，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1.监事会职责：检查公司的财务；对董事、总经理和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，对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、总经理和其他

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；当董事、总经理和其他高级

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，要求其予以纠正；提议

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；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；依照《公司

法》的规定，对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；监事列席董

事会会议；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2.监事会成员简介

根据 2025 年修订的《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》，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已完成监事会撤销，由董事会审计委员

会履行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。

3.监事会召开情况

2025 年度，公司召开监事会 2 次，审议了《2024 年度

监事会工作报告》等议案，听取了公司各项工作报告，学习

了监管的相关政策法规，开展了 2024 年度董监事履职评价

工作。

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

张华 监事会主席 男 57

张正海 监事 男 58

曾涛 职工监事 男 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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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高级管理层情况

高级管理层按照法定职权和董事会授权开展日常经营

事项，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，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。2025

年度有序落实各项工作，切实发挥了谋经营、抓落实、强管

理的作用。

1.高级管理层职责

公司设总经理 1 名、副总经理 3 名、运营总监 1 名。总

经理行使以下职权：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

事会决议；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拟订公

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制定

公司的具体规章；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

以外的管理人员和职工；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

2.高级管理层简介

（六）公司部门设置情况

公司共设置 8 个部门，分别为金融市场部、信贷业务部、

结算业务部、计划财务部、风险合规部、信息科技部、综合

管理部（董事会办公室）、稽核部。无分支机构。

（七）公司治理情况整体评价

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

付维 总经理 女 48

吴桦 副总经理 女 55

刘邓军 副总经理 男 44

任亮 副总经理 男 39

赵梅 运营总监 女 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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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，管理运作规范，建立了分工合

理、责任明确、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，“三会一层”运

行平稳，风险内控机制较为完善，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有效

性基本符合监管规定。

三、财务会计信息

（一）财务数据

经审计，截至 2025 年末，公司资产总额为 1497.66 亿

元，负债总额为 1383.27 亿元，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.39 亿

元。2025 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.17 亿元，利润总额 15.32

亿元，净利润 11.56 亿元。

（二）外部审计机构主要审计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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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风险管理信息

（一）风险管理概况

本报告期内，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运行稳健，成效突出，

为核心业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在治理架构方面，公司建立了由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

会及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权责清晰、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。依

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全面风险管理办法》等一系列制度，明

确了各层级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，确保风险管理要求融入公

司战略与经营。

在风险管控实践中，公司贯彻“前、中、后台有效审慎

分离”原则，构建并深化业务、风控、审计监督“三道防线”

协同机制。通过制定并持续完善覆盖各主要业务的《风险识

别与评估管理规程》《操作风险管理办法》等制度与标准化

流程，实现对信用、市场、流动性、操作及信息科技风险的

全面、全过程管理。公司建立了动态的信用评级与差异化授

信体系，对所有交易对手与业务实施严格的准入与监测。报

告期内，关键风险指标表现优异：不良资产率与不良贷款率

均为 0.00%，资本充足率达 22.28%，均显著优于监管标准，

体现了强大的风险抵御能力。

（二）监管指标情况

截至 2025 年末，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规定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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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名称 监管要求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资本充足率 ≥10.5% 22.28%

不良资产率 ≤4% 0

不良贷款率 ≤5% 0

自有固定资产比例 ≤20% 0.07%

投资比例 ≤70% 44.03%

拆入资金比例 ≤100% 0

五、重大事项信息

无。


